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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渝北区生态保护红线、环境质量底线、
资源利用上线、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及生态环境

分区管控总体方案》的通知
渝北府发〔2020〕23 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各街道办事处，有关区属国有公

司，有关单位：

《渝北区生态保护红线、环境质量底线、资源利用上线、生

态环境准入清单及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总体方案》已经区第十八届

人民政府第 97 次常务会议审议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

彻执行。

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

2020 年 12 月 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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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北区生态保护红线、环境质量底线、
资源利用上线、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及生态环境

分区管控总体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

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》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

生态保护红线、环境质量底线、资源利用上线制定生态环境准入

清单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府发〔2020〕11号）

精神，深入贯彻“共抓大保护、不搞大开发”要求，推动长江经

济带高质量发展，根据市政府相关工作安排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

定生态保护红线、环境质量底线、资源利用上线、生态环境准入

清单及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总体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、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

议精神，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“两点”定位、“两

地”“两高”目标、发挥“三个作用”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重

要指示要求，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助力成渝地区双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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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圈建设，推动“一区两群”协调发展，建立以三线一单为核

心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，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，筑牢

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坚持保护优先。落实生态保护红线、环境质量底线、资源利

用上线硬约束，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。

坚持分类施策。针对流域、区域、行业特点，聚焦问题和目

标，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。

坚持稳中求进。坚持生态环境管控内容不突破、管理要求不

降低，结合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环境质量改善新要求，定期评

估调整和动态更新。

（三）总体目标

到 2020 年，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

大幅减少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。

到 2025 年，产业结构调整深入推进，绿色发展和绿色生活

水平显著提升，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持续

减少，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，生态系统稳定性进一步提升，环

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。

到 2035 年，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空间格局、产业结

构、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总体形成，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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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本世纪中叶，生态文明全面提升，实现生态环境领域治理

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

二、分区管控

（四）环境管控单元划分

环境管控单元包括优先保护单元、重点管控单元、一般管控

单元三类。优先保护单元指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的区域，主要包

括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环境空气一类功能区等。重点管控单元指

涉及水、大气、土壤、自然资源等资源环境要素重点管控的区域，

主要包括人口密集的城镇规划区和产业集聚的工业园区（工业集

聚区）。一般管控单元指除优先保护单元和重点管控单元之外的

其他区域。

全区国土空间按优先保护、重点管控、一般管控三大类划分

为 23 个环境管控单元。其中，优先保护单元 13 个，面积占比

39.3%；重点管控单元 8 个，面积占比 48.5%；一般管控单元 2

个，面积占比 12.2%。

（五）分区环境管控要求

优先保护单元依法禁止或限制大规模、高强度的工业和城镇

建设，在功能受损的优先保护单元优先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活动，

恢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。重点管控单元优化空间布局，不断提升

资源利用效率，有针对性地加强污染物排放控制和环境风险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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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，解决生态环境质量不达标、生态环境风险高等问题。一般管

控单元主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基本要求。

实施差异化管理。对区内长江、嘉陵江、御临河等水体，中

梁山、铜锣山、明月山山系生态屏障及各类自然保护地，持续加

大保护力度，提升生态稳定性。沿江工业、港口有序发展，大力

推进各园区产业升级，严格工业布局约束，强化污染物排放控制，

提升绿色发展水平。优化工业区、商业区、居住区布局，持续推

进城市水体治理保护，严控扬尘及生活大气污染，提升人居环境

质量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六）实施与应用

认真落实市级总体管控要求，制定我区总体管控要求与各具

体单元管控要求，相应管控要求数据应上传至数据应用平台。

区域资源开发、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、城镇建设、重大项目

选址应将环境管控单元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作为重要依据，相关

政策、规划、方案需说明与三线一单的符合性，在政策制定、规

划编制、执法监管中不得变通突破、降低标准。

国土空间规划、相关规划应将落实到具体空间的生态、水、

大气、土壤、资源利用等红线、底线和上线要求作为编制的基础。

区域、流域等产业发展应将三线一单提出的要求作为产业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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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负面清单编制基础，具体管控单元的管控要求作为产业准入负

面清单在具体区域、园区和单元落地的支撑。

监管开发建设行为和生产活动时，应将三线一单作为重要依

据。优先保护单元和重点管控单元应作为生态环境监管重点区

域，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应作为生态环境监管的重点内容。

（七）更新与调整

原则上每 5 年组织开展一次三线一单实施情况评估，依据评

估情况编制三线一单更新调整方案，并按程序和要求审议发布。

5 年内因国家与地方发展战略、生态保护红线、自然保护地和生

态环境质量目标调整，三线一单确需进行更新的，按程序报批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八）组织保障

区生态环境局牵头组织全区三线一单实施、评估、更新调整

和宣传工作，区级有关部门结合本单位职责职能做好全区三线一

单实施工作，并积极参与评估、更新调整和宣传工作。各镇人民

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要履行属地管辖职责，配合做好本辖区三线一

单实施和宣传等相关工作。

（九）资金、技术保障

由区生态环境局牵头，组建长期稳定的专业技术团队，区财

政安排专项财政资金，切实保障三线一单实施、评估、更新调整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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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应用和维护等。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附件：1. 渝北区环境管控单元分布图

2. 渝北区环境管控单元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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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渝北区环境管控单元分布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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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渝北区环境管控单元统计表

环境管控
单元编码

环境管控单元名称
环境管控
单元分类

备注

渝北区 两江新区

ZH50011210001 渝北区悦来街道嘉陵江水源地 优先保护单元 1 水源地一级、二级保护区 /

ZH50011210002 渝北华蓥山市级自然保护区 优先保护单元 2 华蓥山市级自然保护区全区 /

ZH50011210003 统景风景名胜区 优先保护单元 3 风景名胜区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的区域 /

ZH50011210004 张关-白岩风景名胜区 优先保护单元 4 风景名胜区划入生态保护红线的区域 /

ZH50011210005 重庆市玉峰山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元 5 重庆市玉峰山森林公园全域

ZH50011210006 重庆市南天门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元 6 重庆市南天门森林公园全域

ZH50011210007 重庆市照母山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元 7 /
照母山森林公园全
域

ZH50011210008 重庆市华蓥山森林公园 优先保护单元 8 华蓥山森林公园全域

ZH50011210009 重庆九曲河市级湿地公园 优先保护单元 9 /
重庆市九曲河湿地
公园全域

ZH50011210010 渝北区四山管制禁建区 优先保护单元 10
1~9 单元以外的四山管制禁建区并纳入生
态保护红线管理的区域
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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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H50011210011 渝北区三峡水库消落区 优先保护单元 11
1~9 单元以外的三峡水库消落区并纳入生
态保护红线管理的区域

/

ZH50011210012 渝北区水土保持功能区 优先保护单元 12
1~9 单元以外的水土保持生态保护红线区
域

1~9 单元以外的水
土保持生态保护红
线区域

ZH50011210013 渝北区一般生态空间-水土保持 优先保护单元 13 1~9单元以外的一般生态空间区域 /

ZH50011220001
渝北区重点管控单元-后河观音洞

水库
重点管控单元 1

茨竹镇、兴隆镇、木耳镇除优先保护区以
外区域

/

ZH50011220002 渝北区重点管控单元-后河跳石 重点管控单元 2
古路镇、王家街道、双凤桥街道、双龙湖
街道、仙桃街道、两路街道除优先保护区
以外的区域

翠云街道

ZH50011220003 渝北区重点管控单元-嘉陵江梁沱 重点管控单元 3
龙溪街道、龙山街道、悦来街道除优先保
护区以外的区域

大竹林街道、康美
街道、礼嘉街道、
人和街道、鸳鸯街
道除优先保护区以
外的区域

ZH50011220004
渝北区重点管控单元-长江寸滩渝

北段
重点管控单元 4 回兴街道、宝圣湖街道、龙塔街道

天宫殿街道、金山
街道

ZH50011220005
渝北区重点管控单元-朝阳河金家

河院子
重点管控单元 5 玉峰山镇除优先保护区以外区域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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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. 优先保护单元依法禁止或限制大规模、高强度的工业和城镇建设，在功能受损的优先保护单元优先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活动，恢复生态系统服务

功能。

2. 优先管控单元中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、森林公园、湿地公园等有法律法规、政策管理的法定自然保护地，严格按照

相关法律法规、管理制度和保护性规划进行管理。生态保护红线区域执行国家及重庆市制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，其中四山管制禁建区严格执行《重

庆市"四山"地区开发建设管制规定》等，三峡水库消落区严格执行《重庆市三峡水库消落区管理暂行办法》。渝北区一般生态空间-水土保持管控单元，严

格控制新增建设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外的生态空间，符合区域准入条件的建设项目，涉及占用生态空间中的林地、草原等，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；涉及

占用生态空间中其他未作明确规定的用地，应当加强论证和管理。

ZH50011220006
渝北区重点管控单元-御临河御临

镇
重点管控单元 6 龙兴镇、石船镇除优先保护区以外的区域 /

ZH50011220007 渝北区城镇开发边界 重点管控单元 7 大湾镇、大盛镇、统景镇、洛碛镇镇区 /

ZH50011220008 洛碛资源循环利用基地 重点管控单元 8 洛碛资源循环利用基地 /

ZH50011230001渝北区一般管控单元 1-御临河上游 一般管控单元 1
大湾镇、大盛镇、统景镇除镇区和优先保
护单元以外的区域

/

ZH50011230002 渝北区一般管控单元 2-长江扇沱 一般管控单元 2
洛碛镇除乡镇镇区、洛碛资源循环利用基
地和优先保护单元以外的区域

/


